湖南省湘乡市金家山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预算评审报告 

     根据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乡政办发[2019]22号)相关规定，我中心于 2024年3月8日受理了湘乡市水利局送来的湖南省湘乡市金家山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预算及相关资料，建设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本预算已由我中心按程序对其进行了评审，现将评审结果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湖南省湘乡市金家山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2、工程内容：本工程位于湘乡市育塅乡轧桥村，是湘江二级支流石狮江上的一处中型水闸。主要工程内容有上游段、闸室段、泄槽段、消力池段、渐变段、水泥路面恢复、新建灌溉设施、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施工临时工程等内容；

3、项目审批：湘潭市水利局潭市水许字[2023]69号文，湘乡市发改局湘乡发改审[2023]330号文；
4、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二、审核依据：
1、《湖南省水利水电概预算定额》（湖南省湘水建管〔2015〕130号）；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办财务函（2019）448号）；

3、《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14]429号）；

4、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 (湘水发[2018]25号)；

5、《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总[2002]116号）；

6、《湖南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调整本省水利水电工程计价依据中建筑与安装工程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湘水办[2018]65号）；

7、材料单价根据2024年1期（2月）湘乡建设造价及市场询价；

8、2024年4月1日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出具的回复意见。
9、湖南宏源中柱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预算审核报告。

三、评审说明：
1、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图纸未细化部分的工程量按预算工程量；

2、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挖土方按Ⅰ、Ⅱ类土计价；
3、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淤泥、土方、石方等运距按预算运距不变；

4、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混凝土按商品砼计价；

5、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上游段干砌石护底下修改图纸，计算碎石垫层；

6、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启闭机房按1200元/m2计，钢梯不另计；

7、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海漫段和防冲槽取消，不进入预算；

8、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新建灌溉设施的管道外包砼等级按C20；

9、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高压旋喷灌浆、帷幕灌浆进入预算；

10、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取土场（弃渣场）水土保持涉及到的临时沉砂池、土质排水沟、浆砌石挡渣坎，以及表土堆置临时拦挡和临时排水沟，不进入预算；

11、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不可预计费按5%计取；

12、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电气、闸门等设备主材价按回复意见确认价格调整；

13、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计算50㎡的管理用房，单价按2500元/㎡，结算时按实调整；

14、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基坑支护设计图中桩长（不含冠梁）按13.5m计算；

15、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因未提供钢筋图，钢筋量按按钢筋混凝土体积*0.08计算；

16、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仓库按200㎡、单价250元/㎡计算，结算时按实调整；

17、根据建设单位回复意见，片石考虑湘潭到湘乡的距离，单价按149.09元计;
18、复审时根据有关价格文件对沥青等材料价格作了调整；

19、机械土方回填土方转运重复计算一次，复审时予以核减；
20、复审时统一将同一批水闸除险加固工程中接地材料统一为4535.74元/吨，结算时根据有关资料按实结算。

评审结果 :

　　本项目预算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10861434.88元，本中心按程序进行了评审，评审审定金额为10441773.1元。
	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增减金额

	1
	湘乡市金家山坝水闸除险加固工程
	10861434.88
	10441773.1
	-419661.78

	合计

	10861434.88
	10441773.1
	-419661.78


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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